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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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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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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生、
鄧招男女士及沈海博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生及楊娟女士；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駿先生、黃斯穎女士、徐一新女士及徐
光華先生。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1-171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赣锋锂业”）

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先生拟以自有资金收购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金矿业”）7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鉴于蒙金矿业从事锂矿开采及矿产品加工、销售业务，本次

收购完成后，李良彬将与赣锋锂业构成潜在同业竞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从保护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李良彬就本次收购蒙金矿业股权事项提

出豁免履行其原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申请，同时为了有效解决

与赣锋锂业的同业竞争情形，李良彬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就收购蒙金

矿业股权事项作出《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该承诺

函仅适用于本次李良彬收购蒙金矿业股权项目，不构成对原承诺的变

更。上述豁免承诺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将

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可能产生关联交易。预计年新增关联交易

总额约为 30,000 万元至 50,000 万元人民币。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60 个月内，李良彬将积极推动蒙金矿业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下加不斯铌钽矿的开发建设，如加不斯铌钽矿取得新的采矿权证且采

矿量符合预期，李良彬承诺将所持有的蒙金矿业 70%的股权以其收购

蒙金矿业和追加投入（如有）的成本加合理费用（包括审计的资金利

息及其他合理费用）优先转让给赣锋锂业；未来资产注入事项，可能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机构审议并可能需经监管部门审批，

存在审议不通过或监管部门不予批准的风险。 

 蒙金矿业存在可能由于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内部经营管理不

当等原因而导致其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标准的风险。 

一、 交易概述 

2021 年 9 月 2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先生与胥小慰共

同签署了《关于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

议》，李良彬拟以自有资金 134,400 万元收购蒙金矿业 7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前，胥小慰持有蒙金矿业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李良彬将持有蒙金矿业 70%的股权，胥小慰将持有蒙金矿业 30%

的股权。  

鉴于蒙金矿业从事锂矿开采及矿产品加工、销售业务，本次收购

完成后，李良彬将与赣锋锂业构成潜在同业竞争。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胥小慰，身份证号码：3203041990****3224，住址：上海市闵行

区申贵路 1599 弄 

胥小慰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5280616432887 

法定代表人：胥小慰 

注册资本：7,588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3 月 15 日 

经营范围：钽矿、铌矿、锂矿、铷矿、铯矿开采及矿产品加工、

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除外） 

蒙金矿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099.08 42,856.11 

净资产 2,940.83 1,684.42 

指标 
2020 年度 

（未经审计） 

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94 9.33 

净利润 -2,017.47 -1,256.4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蒙金矿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96.07%。 

蒙金矿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 

2、所涉矿业权情况 

蒙金矿业拥有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加不斯铌钽

矿，目前持有的采矿许可证情况如下： 

采矿权许可证号 C1500002014115210136090 

采矿权人 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工业园区

开采矿种 钽矿、铌矿、锂矿、铷矿、铯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开采规模 6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2.34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0 年 11 月 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6 日 

发证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国土资储备字【2012】117 号《关

于〈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加不斯矿区铌钽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证明》，铌钽工业矿体的矿石量 725.66 万吨，探明低品位

铌钽矿体的矿石量 8323.35 万吨，低品位铷矿体 130.05 万吨，合计矿

区的总储量为9179.06万吨，伴生的Li2O金属氧化物量为40.77万吨，

平均品位为 0.4442%。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李良彬 

乙方：胥小慰 

丙方：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上甲方、乙方、丙方合称为“各方”，单称为“一方”） 

1、甲方以 134,4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乙方持有的蒙金矿业

70%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乙方收到第二期

股权转让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蒙金矿业的工商变更登记；在完

成蒙金矿业 7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

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3、各方确认并同意，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丙方的后续资金

安排可以采用甲乙双方按照各自股权比例向丙方同比例提供借款或



 

同比例增资的方式进行。 

4、乙方确认并同意，自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起 60 个月内，甲

方将与赣锋锂业签署托管协议，委托赣锋锂业负责丙方的具体生产经

营事宜，积极推动蒙金矿业旗下矿山的开发建设，丙方应向赣锋锂业

支付定价公允的托管费用。 

5、乙方确认并同意，甲方未来拟将其所持有的蒙金矿业 70%的

股权转让给赣锋锂业或其指定的子公司，乙方同意放弃前述股权转让

情形下的优先购买权，并全力支持和配合丙方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履

行股权转让相关的审批、登记及备案手续。 

6、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蒙金矿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甲

方有权提名 2 名董事，其中董事长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蒙金矿业

设监事 1 名，由甲方推荐；蒙金矿业的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甲方推荐。 

7、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就后期碳酸锂项目进行合作，该项目

甲乙双方或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为 70%、30%，同等条件下，甲方拥

有丙方和碳酸锂项目公司生产的产品的优先购买权。具体细则甲乙双

方另行商议。 

五、实际控制人实施收购的原因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一）实际控制人曾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赣锋锂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时，为避免

与赣锋锂业之间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

期稳定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良彬家族已出具了《非竞争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1、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李良彬家族和李良彬家族拥有权益

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股份公司生

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李良彬家族和李良彬家族拥有权益

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

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股份公

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

务范围，李良彬家族和李良彬家族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

不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

品或业务产生竞争，李良彬家族和李良彬家族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

参股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

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

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4、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李良彬家族将向股

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承诺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良彬家族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由实际控制人收购蒙金矿业股权的原因 

因蒙金矿业旗下加不斯铌钽矿前期投入的勘探工作较少，资源储

量数据不足，资源储量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蒙金矿业尚处于建

设和开发初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投入，采选规

模提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受矿山所处环境的自然条件约束，可

能存在达不到预期采矿量的风险。 

为避免公司投资风险，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公司经审慎判断，经与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先生充分协



 

商后，由李良彬先生以自有资金实施收购蒙金矿业 70%的股权。待蒙

金矿业取得新的采矿权证且采矿量符合预期，李良彬承诺将所持有的

蒙金矿业 70%的股权以其收购蒙金矿业和追加投入（如有）的成本加

合理费用（包括审计的资金利息及其他合理费用）优先转让给公司。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发展提供所需的锂资源，保障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由于蒙金矿业从事锂矿开采及矿产品加工、销售业务，本次交易

完成后，李良彬将与赣锋锂业构成潜在同业竞争。为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根据《监管指引 4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李

良彬（以下简称“承诺人”）就本次收购蒙金矿业股权事项向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提出豁免履行其原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申请，

并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作出了《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1、若承诺人关于豁免履行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未获得赣

锋锂业股东大会的通过，为避免与赣锋锂业构成同业竞争，承诺人将

在股东大会未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转让其所持有的蒙金矿业股权； 

2、承诺人将与赣锋锂业签署托管协议，委托赣锋锂业负责蒙金

矿业的具体生产经营事宜，并向赣锋锂业支付定价公允的托管费用；

自托管之日起至蒙金矿业注入赣锋锂业前，承诺人将充分尊重赣锋锂

业各项托管权力，且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做出不利于赣锋锂业利

益或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交易和安排； 

3、承诺人自取得蒙金矿业 70%股权之日后 60 个月内，将积极推

动蒙金矿业旗下加不斯铌钽矿的开发建设，如加不斯铌钽矿取得新的

采矿权证且采矿量符合预期，承诺人承诺将所持有的蒙金矿业 70%的



 

股权优先转让给赣锋锂业； 

4、如赣锋锂业决定收购蒙金矿业的股权，承诺人保证遵循公平、

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以承诺人收购蒙金矿业和追加投入（如有）

的成本加合理费用（包括审计的资金利息及其他合理费用）转让给赣

锋锂业，确保不损害赣锋锂业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若前述转让事项未获得赣锋锂业内部决策通过，或赣锋锂业

明确放弃优先受让权，承诺人承诺将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同业竞争问题，

承诺人在接到赣锋锂业内部决策未通过或放弃优先受让权的通知后

12 个月内将蒙金矿业的股权转让给其他非关联的第三方； 

6、承诺人保证严格遵守相关承诺，如因违反相关承诺并因此给

赣锋锂业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1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公

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2021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3、上述事项仅适用于本次李良彬收购蒙金矿业股权项目，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进

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认为豁免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以自有资金收

购蒙金矿业 70%的股权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原因客观、真实，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收购蒙金矿业股权的事项，是为

了避免公司投资风险，为公司发展提供所需的锂资源，保障公司长期

稳定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关于豁免承诺的审议和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为解

决潜在同业竞争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出具的补充承诺，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

表决。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蒙金矿业旗下加不斯铌钽矿前期投入的勘探工作较少，资源储

量数据不足，资源储量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蒙金矿业尚处于建

设和开发初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投入，采选规

模提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受矿山所处环境的自然条件约束，可

能存在达不到预期采矿量的风险。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实施

收购蒙金矿业股权有利于避免公司投资风险，保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提供发展提供所需的锂资源，有利于保障公司

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李良彬作出避免同业竞

争的补充承诺能有效解决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可能存在蒙金矿业达不到预期采矿量的风险；或由于市

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内部经营管理不当等原因而导致其不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标准的风险。 

未来资产注入事项，可能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机构审

议并可能需经监管部门审批，存在审议不通过或监管部门不予批准的

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关于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6、李良彬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3 日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制度》、《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作为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收购蒙金矿业股权的事项，是为

了避免公司投资风险，为公司发展提供所需的锂资源，保障公司长期

稳定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关于豁免承诺的审议和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为解

决潜在同业竞争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出具的补充承诺，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

表决。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

页） 

     

                                 

刘  骏           黄斯颖 

 

                           

徐一新            徐光华 

 

 

                                          

 

 

 

 

 

                                           

                                    2021 年 9 月 22 日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1年9

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对公司拟在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经审核有关资

料，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进

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认为豁免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彬以自有资金收

购蒙金矿业 70%的股权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原因客观、真实，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签署页） 

  

      

                                                     

      刘  骏                     黄斯颖 

 

 

                                          

    徐一新                     徐光华 

 

                                                                 

2021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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